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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汽车合格证为标的的融资担保成为常见的商业模式，也产生了许多纠纷，而主流裁判认为“汽车合格

证质押”并不能产生质押效力，否认此种情况下质权的设立，裁判的说理部分存在需要修正的地方。汽

车合格证质押的性质是质押，并不是非典型担保。质押标的是汽车合格证，并且汽车合格证是合格的质

押标的。通过比较法观察以及分析质权的留置效力，可得出汽车合格证质押理应有效。质权人可以在债

务人不偿还债务时留置汽车合格证，在债务人破产时合格证质押依然有效，并依据破产法的规则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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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ancing guarantees with automobile certificates as the subject matter have become a common 
business model, and many disputes have also arisen, while mainstream judges believe that the 
“pledge of automobile certificates” cannot produce pledge effect, deny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pledges in this case, and there are reasons for the reasoning part of the judgment that need to be 
amended. The nature of a car certificate pledge is a pledge, not an atypical guarantee. The subject 
of the pledge is the automobile certificate, and the automobile certificate is the qualified pledge 
object. Through compar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lien effect of the pledg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pledge of the automobile certificate should be valid. The pledgee may re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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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tor vehicle certificate when the debtor fails to pay the debt, and the pledge will remain va-
lid in the event of the debtor’s bankruptcy and dispose of 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the in-
solvenc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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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汽车合格证能够证明该汽车符合国家对机动车装备质量及有关标准的要求。鉴于汽车合格证的重要

作用，实践中出现了以汽车合格证作担保进行融资的商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汽车经销商将尚未售出

汽车的汽车合格证，交付金融机构占有，以获取贷款，待汽车售出后，再偿还贷款，换回汽车合格证。

该种商业模式相较在汽车之上设立动产抵押权更具有可操作性，且方便快捷，故而质押汽车合格证成为

许多汽车经销商使用的融资贷款的担保手段。然而当经销商出现自身经营问题或者因其他原因，致使资

金不足、资金链断裂等情况发生时，经销商无法清偿对金融机构的债务，也就无法从金融机构拿回汽车

合格证，那么金融机构占有汽车合格证能否成立有效的担保，是否能够对抗汽车买受人都成为亟需解决

的问题。 
相较以存货或贵重物品质押，以汽车合格证质押有其特殊性，不同法院对此种担保形式的性质以及

是否有效具有不同看法。认为质权不能成立的主要裁判理由则有：一、汽车合格证不具有交换价值，不

能成为质押财产，质押合同无效或者质权未设立；二、以监管方式占有合格证不是法定担保类型[1]；三、

汽车合格证是从物，汽车买受人取得汽车所有权，也取得从物所有权，买受人基于物权请求权要求返还

合格证，物权优于债权，买受人应取得合格证[2]；四、因以汽车合格证质押未公示，买受人不知情，故

而不能生效。然而，法院裁判中认为质权不能成立所给出的理由均存在问题，法院存在对质押财产的范

围判断不准确、对物权转移的要件认识不清、对典型及非典型担保公式手段存在混乱认识等问题。 

2. 汽车合格证质押的担保功能 

(一) 担保功能 
担保的范围非常广，除担保物权、保证之外，其他能够合法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方式，也属于担保。

金融机构以监管方式占有汽车合格证是为了保障其债权实现，其中担保的目的非常明显。因汽车合格证

的重要性，占有汽车合格证对金融机构来说，具有经济上的担保功能，金融机构和汽车经销商签订的质

押合同是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该担保方式能够给债务人施加压力，促使债权能够实现。该质押合同是

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具有从属性。法院的判决书中也有相关说理，法官认为汽车合格证质押通过增添债

务人经济上的不利益，激发债务人主动履行债务。判决书中的说理肯定了该种模式具备担保功能。 
(二)是质押而不是非典型担保 
关于汽车合格证质押的性质，在司法实践中有各种各样的判定。部分裁判认为金融机构以监管方式

占有汽车合格证是非典型担保。在(2016)湘 0302 民初 1156 号民事判决书中，法官认为商事实践中已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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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相关事实，可以将以监管的方式占有汽车合格证定为非典型担保或新类型担保。该观点存在问题。

商事实践中普遍存在此种情况，并不能成为将以监管方式占有汽车合格证定为非典型担保的理由。非典

型担保实际上是类型[3]，欲将某种形式的担保归为非典型担保首先需要符合非典型担保的类型特点。比

如该担保权利应当符合担保物权的特征，具有从属性、不可分性、物上代位性等等。 
事实上，汽车合格证质押具备上述若干特征，然而，汽车合格证质押仍不属于非典型担保。因为更

重要的是，对于新发展出来的担保形式，首先要考虑的是，这种担保方式能否通过解释为现行法所容纳。

倘若回答是肯定的，则没有必要作为立法上确认的一类独立的担保类型。汽车合格证质押符合设立质权

的特征，双方对以汽车合格证为债权人设立质权达成合意，汽车合格证是动产，且汽车合格证已完成交

付，无需考虑是否是非典型担保物权。从而也就不存在为此种担保形式创新公示方法的难题，也不能将

质押合格证未登记认为是未进行公示。有学者指出，典型担保与非典型担保的根本区别在于，非典型担

保合同，如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并非当然具有创设担保物权的功能，是否具有该功能取决于当事人的

具体安排[4]。据此分析，汽车合格证质押合同以创设担保物权为目的，当然具有创设担保物权的功能，

是典型担保。 

3. 质押标的之确定以及标的合格性 

(一) 质押标的为汽车合格证 
在实践中，对于汽车合格证质押之下的质押的标的亦存在争议，部分裁判认为质押标的为汽车。有

学者认为，在汽车合格证担保融资中，双方实际有创设以“汽车”为担保的意思表示。 
然而，根据《民法典》第 142 条，对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首先对双方意思表示进行文义解释。

双方只是约定以汽车合格证质押，并未提及在合格证对应汽车上设立抵押权或质权，也未提及变卖合格

证对应汽车以优先受偿，站在表示主义立场，双方毫无疑问仅达成关于汽车合格证的合意。站在意思主

义立场也是如此，其一，金融机构和汽车经销商并未对汽车本身达成任何合意，也未办理任何抵押手续，

金融机构没有可能就汽车优先受偿，且金融机构具备专业知识，能够认识到质押合格证的形式并非以汽

车作担保标的，故而金融机构的真实意思并非是以汽车合格证对应汽车作为抵押，也不可能和经销商达

成此种合意；其二，若认为汽车合格证无法通过拍卖等手段变价清偿，而汽车经销商却得以和金融机构

签订大额融资合同，因此可以推定汽车经销商能合理预计到，金融机构具有在汽车合格证对应汽车上设

立担保的意思，此种想法也是不合理的。金融机构在商事领域的投融资活动要综合对商业模式、财务状

况等多方面的考察，并非所有的借贷都要求同等市场价值的财产作为担保。且汽车合格证已能够对经销

商施加足够的压力，金融机构愿意利用质押汽车合格证的压力作用作为担保也是合理的，并非双方就以

汽车作担保达成合意。解释双方意思表示后，可以得出结论双方的质押标的是汽车合格证。 
(二) 汽车合格证是合格的质押标的 
本文认为以汽车合格证作为质押标的的债权合同有效。首先，汽车合格证并非枪支、毒品等禁止流

通物，以汽车合格证作为质押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背公序良俗，双方意思表

示真实，采用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其债权合同根据《民法典》第 143 条当然有效。其次，即使认为

质押在物权变动的层面上不能生效，也不能直接使得债权合同无效。《民法典》第 215 条、597 条延续

了原《物权法》遵循的分离原则，即将债之发生的效力与物权变动的效力区分开来，质押合同为金融机

构创设了请求经销商为自己在汽车合格证上设立质权的债权，这是质押合同的效力，与质权设立的效力

是相区分的。故而，影响物权变动的效力的因素并不能当然影响作为其原因行为的债权合同的效力。质

押合同只要具备生效要件，完全是有效的。 
汽车合格证不具有交换价值是因为汽车合格证不能单独在市场上合法出售，并不是因为汽车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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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价值”的物，相反，汽车合格证因其重要性常常发生倒卖合格证的现象，在《商用汽车新闻》报

刊上就曾刊登《“倒卖合格证”屡禁不止，工信部拟加强汽车合格证监管》的文章[5]，可见，汽车合格

证因其特殊性质不能在市场上明码标价，但其本身完全是具有“价值”的物。故而，汽车合格证可以作

为质押标的，它虽然不具有交换价值，但仍然具有价值，是动产。 

4. 汽车合格证质押应为有效 

(一) 质权的留置效力 
质权的成立以转移质物的占有为条件，在债权未获清偿前，质权人得占有质物而拒绝返还质物于出

质人或质物之所有权人，此即质权的留置效力。质权的留置效力为许多国家的立法所明定。如《日本民

法典》第 347 条即规定：“质权人，在前条规定的债权得到清偿以前，可以留置质物。”我国《民法典》

未明确规定质权的留置效力，但《民法典》第 425 条以质权人占有质物作为质权的成立要件，且质权人

维持质权也需要持续占有质物，那么质权人“自有留置质物之权利”。学者也大多承认质权的留置效力。 
留置效力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占有及权利人的现实支配。依据留置效力，债务清偿之前，出质人或质

物之所有权人无权请求返还质物。质权人基于对出质财产的直接支配，依据留置效力可以消解和破除出

质人和质物之所有权人之质物返还请求权，以此督促债务人及时履行债务。当事人可以通过自身达成合

意创设的物权来保护债权，就是因为质权具有留置效力，该留置效力是变价质物、优先受偿的前提。 
由此观之，汽车合格证质押中的质权人即是利用质权的留置效力，来保障自己的债权安全。质权的

公示手段即是交付，质权的效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质权人对质物的现实支配性，既已交付，应当承认已

完成公示要件。质权设立，金融机构可以占有汽车合格证而拒绝返还质物于经销商。 
(二) 比较法之启发 
以汽车合格证质押在其他国家也多有实践，如在法国就可以成立约定留置权。《法国民法典》第 2286

条中关于留置权的分类主要有三种：第一，产生于协议的留置权。该处的协议指的是质押合同；第二，

产生于法律关联的留置权。一方当事人根据双务合同而占有另一方财产的，当另一方未履行到期债务时，

可以将该财产留置，给债务人以心理上压力，此种类的留置权类似于双务合同之同时履行抗辩权；第三，

产生于事实关联的留置权。 
法国民法中留置权本质上是一种拒绝给付的抗辩权。在法国法上，基于质权的拒绝返还质物的抗辩

权可以纳入留置权覆盖范围之内，以汽车合格证质押在法国法上即可成立留置权。对于外国的立法例，

我们要理性看待，借鉴其优点。对于法国这种由协议产生的留置权，其背后就是充分利用占有型担保物

权留置抗辩的效力，我们可以参考其背后原理。质权其本身也拥有留置的效力，应当充分利用其留置的

效力层面，承认汽车合格证质押的效力。 
(三)债务人破产时合格证质押之效力 
当汽车经销商因资金原因无法取回合格证、难以承担违约损害赔偿，甚至于宣告破产时，会在汽车

买受人、车辆经销商、质权人之间产生纠纷。三方之中，存在法律关系的是买受人和汽车经销商之间，

以及汽车经销商和金融机构之间。买受人和汽车经销商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买受人交付车款，汽车经销

商交付汽车，是双方的主给付义务，交付汽车合格证是经销商的从给付义务。汽车经销商和金融机构之

间存在有借款合同和质押担保合同，借款合同产生债权，质押担保合同产生担保权。金融机构向汽车经

销商借出借款，汽车经销商交付汽车合格证并为金融机构在其上设立质权，并到期还本付息。 
根据《破产法》第三十七条，若债权人变价标的物，而变价所得又低于债务额时，债权人只能满足

于该金额，该金额即市场价值。那么，若标的物无市场价值时，则不能苛求债权人去变价，此时依据质

权的抗辩效力和不可分性，只要债务人未清偿完毕，债权人就可以不归还担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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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债务人破产的，由债权人承担担保物贬值的风险，《破产法》第一百一十条对债权人行使

优先受偿权做了规范。我国在司法实践中由债权人先行对担保物进行变价，对于变价后仍不够偿还的债

权部分，参与破产分配。当然，债权人也可放弃担保物权，直接以普通债权人身份参与分配。当担保物

出售困难，难以确认能从担保物上受偿的债权数额时，实践往往通过资产评估确认受偿数额，剩余部分

则作为普通债权参与分配。由于汽车合格证难以变价，其交换价值为零，故而根据《破产法》第一百一

十条，别除权人可以就其未受偿的债权作为普通债权，别除权人也可以放弃合格证质押，申报债权，其

债权作为普通债权。别除权人可以通过放弃优先受偿权而扩大自己在债权人会议中的表决权，最大限度

的为自己谋求利益。根据《破产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破产管理人也可以主动清偿债务，取回汽车合

格证。 
故而，在经销商破产后，金融机构一方以及破产管理人一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策略主动安排行动。

金融机构可以选择放弃别除权，转而申报普通债权，以此增加自己的话语权；也可以不放弃别除权，继

续占有汽车合格证，就未受偿的债权等待受偿。破产管理人可以主动清偿债务，取回汽车合格证，以此

来改善经营，也可以减轻或者避免违约责任；也可以等待金融机构的债权获得部分清偿。买受人则限于

债权的相对性的特点，只能向相对人即经销商主张交付汽车合格证，或者主张违约损害赔偿，或者主张

解除合同以及解除后的损害赔偿。 

5. 结语 

对于以汽车合格证进行质押这一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的形式，本文研究了其效力问题，得出结论为

在汽车合格证上可以有效设立质权。汽车合格证质押符合物尽其用的原则，能够优化营商环境，对金融

创新有好处，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商业模式，如在法国就可成立约定留置权。质权具有留置效力，

作为质权人的金融机构有权在债权未得到清偿时留置质物合格证。在整个商业模式中，买受人和金融机

构不存在法律关系，买受人应当向经销商请求履行或者主张违约责任或解除合同。在经销商破产后，汽

车合格证无市场价值，不能苛求金融机构去变价，此时依据质权的抗辩效力和不可分性，金融机构可以

不归还质物。金融机构可以选择放弃质权，申报债权，其债权成为普通债权。破产管理人也可以根据其

策略主动清偿债务，取回汽车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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